
 

立
杜
賣
盡
絕
根
契
字
人
竹
塹
社
白
番
衛□

□
□
□
□
□
□

承
祖
父
遺
下□

□
□
□

 
坐
落
土
名
豆
子
埔
庄
口
。
東
至
吳
金
興
园□

□
□
□

，
西
至
水
圳
為
界
，
南□

□
□
□
□

 
為
界
，
北
至
阮
陸
园
為
界
，
四
至
界
趾
經
踏
分
明
。
今
因
乏
銀
費
用
，
愿
將
此
园
出
賣
， 

先
問
房
親
叔
兄
弟
侄
不
能
承
受
，
外
托
中
引
就
與
僕
人
黃
超
观
出
首
承
買
，
當
日 

三
面
議
定
時
园
價
銀
伍
拾
陸
大
員
正
。
銀
即
日
仝
中
交
收
足
訖
，
將
园
听
銀
主
永
遠
為 

業
。
其
园
議
定
每
年
收
成
之
日
，
貼
納
大
租
土
豆
叁
斗
正
。
給
出
完
單
执
照
陳
恩□

□
□

。

其
园
壹
賣□

□
□
□

無
流□

□

斷
葛□

。□

後
子
孫
不
敢
言
找
貼
贖
等
弊
。
恩
侄
保□

□
□

□

是
自
已
承
父□

□

，□
他
人
無
干
，
亦
無
重
張
典
掛
他
人
，
爭
執□

□

。□

有
不
明
等
情
，

將
恩
侄
一
力
抵
當
，
不
干
銀
主
之
事
。
此
係
二
比
甘
愿
，
各
無
反
悔
。
今
欲
有
憑
，
立
賣
杜

盡
絕
根
契
字
人
一
帋
為
炤
。 

即
日
批
明
收
過
訖
面
銀
，
伍
拾
陸
大
員
足
訖
。
再
炤
。    

代
筆
人
董
蘊
貢
（
花
押
） 

           

知
見    

在
場
人
衛
阿
良
改
（
花
押
）    

為
中
人
錢
榮
祥
（
花
押
） 

 

道
光
六
年   

月     

日  

立
杜
賣
盡
絕
根
契
字
人
衛 

陳
恩
（
花
押
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侄
阿
生
（
花
押
） 


